
企业沪科积分填报规范与填报流程

一、适用范围与提示

本指南适用于在上海市登记并参与“沪科积分”评价的企业，用于指导

企业通过线上系统完成信息填报、税务数据授权及相关佐证材料上传。

为保证积分结果客观、公正，企业在填报过程中应当做到：

1. 对照企业财务报表、统计报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料等权威数据，

保证口径一致，避免随意估算。

2. 如发现企业内部数据与税务/统计等部门数据存在明显差异，应先在

内部核实原因，再决定是否填报。

3. 本指南中的“当期”“上一年度”均指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例

如当前填报年份为 2025 年，则对应 2024 年、2023 年）。

二、准备材料

系统将根据企业是否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自动识别并划分填报路径，

匹配相应填报内容。企业登录后即可查看系统生成的需补充信息，无需自行

选择类别。对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如被系统引导进入“非高企”填报界

面，系因其高企相关数据触发沪科积分计算规则，需按照页面提示补充完善

相关数据。

2.1 高新技术企业
序号 填报模块 是否必填 填报说明

1
高新技术企业

年报上传
是

在系统中上传最近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高新技术企业年度发展情

况报告》电子文件。

2
创新项目及平

台/奖励情况
否

企业近几年获得的省级及以上研发创新平台、科技奖励、科技项目

等情况，并按要求上传相关附件。项目信息一般包括：项目/平台/

奖励名称、类别、获得时间、级别、公示网址等；附件一般包括立

项文件、批复文件、合同、验收报告、认定或授牌文件等。本项虽

在系统中标注为“非必填”，但相关信息将作为沪科积分评价和政

策匹配的重要参考，并可能影响积分测算结果，建议企业结合实际

情况尽可能完整、准确填报。

3 重点产业赛道 是
结合企业主营业务，在系统给定的赛道列表中选择与本企业最匹配

的一项或多项，最多三项。

4
法定代表人及

负责人信息
是

在系统中填写法定代表人和数据填报负责人的姓名及联系方式，用

于短信接收和数据验证，请确保信息真实有效。



2.2 非高新技术企业
序号 填报模块 是否必填 填报说明

1
具有研究生及以

上学历人员
是

单位：人。填报期内企业最高一级教育为研究生教育并取得毕业

证书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证书的人员总数，不包括肄业、结业、

在读或辍学人员。

2 科技人员数量 是
单位：人。填报期内直接参加科技项目活动的人员总数，包括从

事研发、试验、技术服务等科技活动的人员。

3
吸纳高校应届毕

业生人数
是

单位：人。填报期内企业从境内各类高校毕业生中招收的应届毕

业生人数（含国家承认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

4 从业人员期末数 是
单位：人。截至填报期末企业从业人员总数，一般包括与企业签

订劳动合同的在岗人员。

5
企业技术合同成

交额
是

单位：万元。填报期内企业作为技术供方或需方吸纳和输出的技

术合同成交总额，主要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

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已进行认定登记的合同金额。

6
高新技术产品收

入
是

单位：万元。填报期内企业生产的符合国家和省高新技术重点领

域及产品参考目录的高新技术产品所形成的销售收入，包括全新

型产品、省内首次生产的换代型产品、国内首次生产的改进型产

品以及其他创新产品等。

7
获得风险投资金

额
是

单位：万元。填报期内企业获得创投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股权

类投资的实际到位金额。

8 国际化人才数量 是
单位：人。截至填报期末企业外籍常驻人员及引进外籍专家数量，

不包括仅有留学背景但国籍为中国的人员。

9 企业技术收入 是

单位：万元。填报企业在填报期内因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

咨询与服务、受托研发等取得的、仅针对技术本身的收入总和，

不含产品/商品销售及任何非技术性款项（如设备、材料、运费等）。

10 科技创新领域 是

选择与企业主营业务和核心技术最匹配的科技创新领域，具体领

域包含：电子信息、高技术服务、航空航天、生物与新医药、先

进制造与自动化、新材料、新能源及节能、资源与环境。网址：

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world/asia/cn/ip/law/p

df/origin/section20160101-2fuzoku.pdf

11 重点产业赛道 是
结合企业主营业务，在系统给定的赛道列表中选择与本企业最匹

配的一项或多项，最多三项。

12
创新项目及平台/

奖励情况
否

企业近几年获得的省级及以上研发创新平台、科技奖励、科技项

目等情况，并按要求上传相关附件。项目信息一般包括：项目/平

台/奖励名称、类别、获得时间、级别、公示网址等；附件一般包

括立项文件、批复文件、合同、验收报告、认定或授牌文件等。

本项虽在系统中标注为“非必填”，但相关信息将作为沪科积分

评价和政策匹配的重要参考，并可能影响积分测算结果，建议企

业结合实际情况尽可能完整、准确填报。

13 税务数据授权 是
在系统中通过法定代表人手机验证码完成税务数据授权，用于补

充其它企业数据。

14
法定代表人及负

责人信息
是

在系统中填写法定代表人和数据填报负责人的姓名及联系方式，

用于短信接收和数据验证，请确保信息真实有效。



沪科积分填报流程

1. 访问网址

企业可通过推荐机构转发的沪科积分填报链接或二维码进入系统。通过推荐机构

入口进入系统的，页面将自动填入对应的推荐机构信息。

2. 登录方式：【任选一种方式登录】

2.1 法人登录-电子营业执照登录-扫码登录

2.2 法人登录-法人一证通登录



3. 高新技术企业填报

3.1 推荐机构自动填入，也可自行选择

3.2 上传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年度统计报表，有 PDF 上传指引

3.3 创新项目填报

3.4 企业所属产业赛道

4. 非高新技术企业填报

4.1 推荐机构自动填入，也可自行选择

4.2 企业信息填报



4.3 所属科技创新领域

4.4 创新项目填报

4.5 企业所属产业赛道

4.6 法人授权税务数据

5. 数据填写负责人及法人验证码确认



6. 最后点击确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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